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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號報告書》─ 第 2 章

在政府物業進行
商業項目和物業的使用

撮要

1 . 政 府 產 業 署於 一 九 九 零 年 四 月 成 立 ，負 責 以 具 效 率 及 符

合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式 處 理 和 管 理 所 有 政 府 擁 有 及 租 用 的 物 業 。根

據 《政 府 產 業 管 理 及 有 關 事 務 規 例》， 政 府 產 業 署 在 政 府 物 業 的

使 用 及 進 行 商 業 項 目 方 面 的 宗 旨 是 ： ( a ) 確 保 以 最 具 效 率 和 符 合

成 本 效 益 的 方 式 使 所 有 政 府 地 方 得 以 物 盡 其 用 ；及 (b )在 合 適 的

政 府 地 方 引 入 適 當 的 商 業 活 動 ，以 期 政 府 的 資 本 投 資 取 得 最 高

回 報 。 政 府 產 業 署 土 地 應 用 部 負 責 處 理 有 關 這 兩 項 宗 旨

的事宜。

在政府物 業進行商業項目的 工作

2 . 工 業 貿 易 署 (下 稱 “工 貿 署 ” )大 樓 審 計 署 在 審 查 政 府

的 物 業 組 合 後 ，發 現 其 中 兩 個 物 業 具 有 重 大 商 業 價 值 ，分 別 是

位 於 旺 角 的 工 貿 署 大 樓 和 位 於 金 鐘 的 金 鐘 廊 。 工 貿 署 大 樓 是 樓

高 23 層 的 建 築 物 ，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為 政 府 所 購 置 。 在 購

入工貿署大樓前，大樓地下、閣樓、 1 樓及 2 樓 (即低層 )用作購

物 商 場 ，並 租 予 零 售 店 舖 。在 購 入 工 貿 署 大 樓 後 ， 除 了 地 下 一

層 繼 續 租 予 經 營 相 配 業 務 的 租 戶 之 外 ，其 餘 地 方 主 要 編 配 給 工

貿 署 作 為 辦 公 地 方 。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，工 貿 署 通 知 政 府 產 業 署

會把面積 1 0 00 至 1 5 00 平方米的過剩地方交還政府產業署。二

零 零 六 年 五 月 ，政 府 產 業 署 認 為 ， 把工 貿 署 大 樓 內 的 政 府 辦 事

處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左 右 遷 往 建 議 的 新 政 府 辦 公 大 樓 ， 會 騰 出 可 觀

的 商 用 地 方 和 用 地 作 其 他 發 展 。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， 工 貿 署 就 辦

公 地 方 進 行 詳 細 檢 討 和 遷 移 辦 事 處 後 ，通 知 政 府 產 業 署 可 交 還

面積 約 1 790 平方米的過剩地方。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，政府

產業署把面積 1 60 0 平方米的地方，包括閣樓和 1 樓部分地方

( 即 7 42 平 方 米 )編 配 給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， 另 外 把 11 樓 內面 積

1 9 0 平方米的地方編配給勞工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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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需 要 發 揮 工 貿 署大 樓 的 商 業 發 展 潛 力 二 零 零七 年 ，政

府產業署按照《政府產業署通告》第 1 / 97 號所載的原則編配過

剩 地 方 。根 據 該 通 告 ， 凡 有 過 剩 的 辦 公 地 方， 該 署 會 在 考 慮 進

行 商 業 項 目 前 ，設 法 物 色 其 他 政 府 用 戶 使 用 有 關 地 方 。然 而 ，

工 貿 署 大 樓 是 位 於 黃 金 地 段 的 獨 特 政 府 物 業 ， 並 具 有 重 大 商 業

價值。地庫、地下、閣樓、 1 樓及 2 樓具有高價值的商業發展潛

力 ，可 用 作 購 物 商 場 。 審 計 署 認 為 ，在 未 有 進 行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
的 情 況 下 ，在 二 零 零 七 年 把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遷 往 工 貿 署 大 樓 的

低 層 ， 可 能 並 不 是 使 用 工 貿 署 騰 出 的 地 方 的 最 合 乎 經 濟 原 則 的

使 用 方 式 。此 外 ， 1 樓 部 分 由 工 貿 署 用 作 提 供 共 用 設 施 的 地 方

(例 如 員 工 康 樂 室 )，也 可 在 有 關 設 施 遷 往 其 他 樓 層 後 改 建 作 零

售 業 用 途 。雖 然 工 貿 署 早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已 通 知 政 府 產 業 署

會 交 還 過 剩 地 方 ， 但 政 府 產 業 署當 時 或 未 有 善 用 這 個 機 會 ，全

面發揮工貿署大樓低層的商業發展潛力。

4 . 在 金 鐘 廊 進 行 商 業 項 目 金 鐘 廊 位 於 香 港 鐵 路 (下 稱 “港
鐵 ”)金 鐘 站 上 蓋， 屬 於 位 處 黃 金 地 段 的 購 物 商 場 。政 府 產 業 署

成 功 在 金 鐘 廊 發 揮 進 行 商 業 項 目 的 潛 力， 把 所 有 商 舖 租 予 一 名

主租客，並為政府取得最高的回報。

5 .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 因 應 工 貿
署 大 樓 日 後 的 用 途 、市 場 狀 況 和 參 考 出 租 金 鐘 廊 的 成 功 經 驗 ，
探 究 在 工 貿 署 大 樓 進 行 商 業 項 目 的 機 會 ， 研 究 可 否 把 地 庫 、地
下、閣樓、 1 樓及 2 樓改建為購物商場作零售業用途。

6 . 需 要 提 高 地 下舖 位 的 商 業 價 值 一 九 九 零 年，政 府 產 業

署 首 次 把 工 貿 署 大 樓 地 下 的 舖 位 出 租 ，所 得 月 租 較 差 餉 物 業 估

價 署 就 鄰 近 發 展 項 目 地 下 舖 位 的 相 應 租 金 估 值 為 高 。審 計 署 分

析了工貿署大樓內舖位在一九九零年至二零零七年這 18 年期間

的 商 業 價 值 變 動 ，發 現 全 年 的 租 金 收 入 整 體 上 升 38 %。然 而 ，

有 七 個 舖 位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每 平 方 米 的 月 租 遠 較 一 九 九 零 年 的 月

租 為 低 。該 七 個 舖 位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租 金 低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的 租

金 ，似 乎 不 合 理 。 由 於 工 貿 署 大 樓 位 處 黃 金 商 業 地 段 ，審 計 署

認 為 需 要 提 高 地 下 舖 位 的 商 業 價 值 ，以 期 政 府 的 投 資 取 得 最 高

的 回 報 。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採 取 措 施 (如 舉 辦 市 場 推
廣 宣 傳活 動 和 改 善 購 物 環 境 )， 以提 高 工 貿 署 大 樓 地 下 舖 位 的 商
業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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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界定具 商業價值的物業項 目的管理和匯報

7 . 延 遲 處 理 一 個 已 界 定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審 計 署 發

現 土 地 應 用 部 在 處 理 一 個 已 界 定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有 所延

誤 。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土 地 應 用 部 在 長 達 三 年 的 時 間 內 都 沒 有 跟

進 旺 角 大 球 場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。審 計 署 認 為 ，招 標 承 投

這 個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可 帶 來 的 財 政 收 益 已 受 到 負 面 影

響 ，同 時 也 影 響 了 政 府 的 收 入 。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
迅 速 處 理 所 有 已 界 定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， 以 保 障 政 府 收
入。

8 . 監 察 已 界 定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為 了 監 察 已 界 定 具

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的 進 展 ， 並 記 錄 工 作 的 結 果 ， 土 地 應 用 部

備 存 了 年 度一 覽 表 ，臚 列 每 年 這 類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。土

地 應 用 部 會 每 季 更 新 一 覽 表 所 載 各 個 項 目 的 進 展 。 土 地 應 用 部

雖 然 每 季 更 新 旺 角 大 球 場 個 案 的 進 展 ，但 卻 沒 有 向 管 理 層 匯 報

實 際 的 情 況 ， 因 此 政 府 產 業 署 管 理 層 並 不 知 道 有 所 延誤。 審 計
署 建 議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提 供 額 外 資 料 (例 如 每 個 項 目 的
目 標 和 實 際 完 成 日 期 ， 以 及 在 各 個 階 段 出 現 差 異 的 原 因)，以 便
監 察 項 目 的 進 展 ； 及 (b )加 強 監 察 已界 定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
的進展，並確保迅速妥善處理所有項目。

9 . 保 障 政 府收 入 的 措 施 審 計 署 發 現，有 關 為 處 理 不 跟 進

已 界 定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業 項 目 的 建 議 而 草 擬 的 詳 細 指 示， 遲 遲

未 能 定 稿 。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 檢 討 導 致 長 時 間 延 遲
未能就詳細指示定稿的情況，並採取措施加快發出指示。

空置和過 剩政府物業的使用

1 0 . 需 要 妥 善 管 理 預 留 作 港 鐵 車 站 出 入 口 的 範 圍 審 計 署 發

現，三個位於大厦 A、大厦 B 和大厦 C 原預留作港鐵車站出入

口範圍的政府處所已空置多時。大厦 A 及大厦 B 的處所均位於

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和 歸 屬 於 財 政 司 司 長 法 團 ， 自 一 九 八 零 年 及 一 九

八 二 年 分 別 轉 讓 予 政 府 後 一 直 空 置 。審 計 署 審 查 了 政 府 產 業 署

試 圖 把 該 兩 個 處 所 作 其 他 有 所 得 益 用 途的 工 作 ，並 發 現 政 府 產

業 署 需 要 解 决 一 些 尚 未 處 理 的 事 宜。 位 於大 厦 C 的 處 所 自 一 九

九 四 年 七 月 轉 讓 予 “香 港 政 府 ”， 並 由屋 宇 署 管 理 ，但一 直 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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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 。審 計 署認 為，政 府 產 業 署 需 要： ( a ) 解 決 所 有尚 未 處 理 的 事

宜，包括在大厦 A 及大厦 B 的建築優惠及滲水問題；及 (b ) 探

究把三個位於大厦 A、大厦 B 和大厦 C 的 處 所 作 其他有所得益

用途的方案。

1 1 . 審計署的 建議 審計署建議 ：

大厦 A 和 大厦 B

(a)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： ( i )徵 詢 律 政 司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
見 ， 探 究 把 有 關 處 所 作 其 他 有 所 得 益 用 途 的 方 案 ；
( i i )探 究 可 否 利 用 有 關 處 所 設 置 自 動 提 款 機 、廣 告 板 或
展 覽 櫃 ，並與屋 宇 署 署 長 澄 清 ，可 否以 短 期 豁 免 形 式把
處 所 作 商 業 用 途 ；及 ( i i i )徵 詢 律 政 司 的 意 見， 解 決 處 所
滲 水 問 題 的 法 律 責 任 所 引 起 的 爭 議，以 及 修 妥 在 這 兩 個
處所的滲水問題；

大厦 C

(b ) 屋 宇 署 署 長 及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 共 同： ( i )考 慮 可 否 把 預
留 作 港 鐵 車 站 出 入 口 範 圍的 管 理 轉 交 政 府 產 業 署 負 責；
( i i )探 究安 排處 所 作 其 他 有 所 得 益 用 途 的 方 案 ；及 ( i i i )考
慮是否需要把處所轉讓予財政司司長法團；及

日後預留 作港鐵車站出入口 的範圍

( c )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應 根 據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和 路 政 署 署 長 的 意
見，對 於日後 位 於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及 歸 屬 於 財 政 司 司 長 法
團預 留 作 港 鐵 車 站 出 入 口的 範 圍，應 在 契 約 條 件 內 訂 定
條 文 規 定 ，一 旦 有 關 範 圍不 再 需 要 作 其 指 定 用 途 ，可 作
其他有所得益的用途。

1 2 . 處 理 部 門 的 過 剩 專 門 用 途 大 樓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，財 經

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和 政 府 產 業 署 聯 合 擬 備 一 份 產 業 策 略 小 組 文 件 。

訂 定 的 安 排 旨 在 理 順 有 關 處 理 部 門 的 過 剩 專 門 用 途 大 樓 的 程

序 ，以 及 制 訂 對 政 府 整 體 來 說 最 有 效 和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。產

業 策 略 小 組 計 劃 發 出 《 政 府 產 業 署 通 告》， 公 布 實 施 新 安 排 。然

而 ，經 過 兩 年 半 的 時 間 ，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政

府 產 業 署 仍 未 敲 定 處 理 部 門 的 過 剩 專 門 用 途 大 樓 的 安 排 。 審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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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建 議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應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磋 商 ： (a )解
決 所 有 尚 未 處 理 的 問 題 ，並敲 定 處 理 部 門 的 過 剩 專 門 用 途 大 樓
的 安 排 ；及 (b )促 請 產 業 策 略 小 組 為 政 府 產 業 署 提 供 處 理 部 門 的
過剩專門用途大樓的策略性指示及支援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3 . 當局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八年四月


